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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國立體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據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與國民

體育法第十七條及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三條及本校

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規定，特訂定｢國立體育大學場館

設施營運管理收費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在不影響學校教學、運動訓練、校園安全、活動及生活管理原

則下，對外開放建築物空間，供校外單位利用辦理下列事項時，其

利用之優先順序如下： 

一、辦理符合本校教育、體育運動或政府機關補助計畫、校內自辦

計畫等事項。 

二、配合國家教育、體育政策辦理體育、文教等事項。 

三、辦理奧運或亞運運動競賽項目之競賽或訓練等事項。 

四、辦理世運會或世大運競賽項目之競賽或訓練等事項。 

五、辦理非奧運、亞運、世運會、世大運之國際運動總會競賽項目

之競賽或訓練等事項。 



六、辦理全民體育運動、文教等事項。  

七、辦理非體育運動、文教等事項。 

 

第三條 前條申請利用之校外單位，係指下列單位之一者: 

一、各級政府機關。 

二、經政府機關立案之全國性之民間體育、文教、宗教等公益社會 

團體。 

三、經政府機關立案之工商企業公司、團體。 

四、經政府立案之公私立各級學校。  

五、自然人等。 

本校場館設施之營運，有關售票、廣告及所附設之餐飲、販賣等部 

門，得以委託經營方式進行。 

 

第四條 本校對外開放之場館設施，除學生宿舍及依本校校務基金場館營運

回饋要點所稱之單位外，其餘場館設施收費標準均依本辦法辦理

（如附件一收費標準表），使用規定由管理單位訂定之，其收支分

配原則如下： 

一、收入分配比例為學校百分之五十，管理單位百分之二十，總務

處百分之三十。 

二、場地之水電、清潔及一般維修由總務處（或體育處）代為處理。 

三、收費標準訂定以水電及清潔、空調、設備、房屋稅、土地稅合

計成本為原則。 

四、管理單位及總務處（或體育處）獲分配之收入預算年度內未執

行完畢，一律繳回本校校務基金。 

屬本校校務基金場館營運回饋要點，所稱之管理單位經管之場館

設施及學生宿舍，其使用規定及收費標準，由該管理單位另訂之。 

學生宿舍年度收入分配比例為學校百分之二十五，管理單位百分



之七十五。年度執行收支賸餘款得留存循環使用，惟不得支應人事

費。 

 

第五條 凡利用本校場館設施者，均應向本校各管理單位辦理利用等相關手 

續，並繳交場地使用等相關費用，費用應於利用日三天前至本校總 

務處出納組繳交完成，如特殊狀況請管理單位另案簽核。 

場地使用費金額達新台幣十萬元以上之利用案件，應與本校簽訂契 

約(如附件二)，未達十萬元者應簽訂利用同意書(代契約)(如附件 

三)，明定相關事項及收取保證金。 

 

第六條 利用者如有下列情事，管理單位有權停止其使用，並沒收已繳交之

場地利用費： 

一、違反政府法令、公共秩序及社會善良風俗習慣。 

二、影響本校教學、教務運作、運動訓練者。 

三、使用與申請登記內容不符及違反本辦法規定事項暨下列本校場

館設施內全面禁止下列事項： 

（一）、吸煙、酗酒、嚼檳榔或口香糖。 

（二）、隨地拋棄果皮紙屑或其它廢棄物。 

（三）、攜帶寵物或危禁品入場。 

四、展演活動有損及本校場館設施者。 

五、未經本校同意於場地內張貼廣告、標語、牆面塗鴨、散發傳單

等或對外發布不實消息。 

六、未經本校同意，於場地內設置販賣處或堆積易燃、易爆或其他

危險物品者。 

 

第七條 本校核准利用之場館設施，如因下列特殊情形，致無法提供使用時，

得隨時通知利用者，終止利用使用並無息退還已繳場地使用費用，



利用者不得異議及請求賠償： 

一、天候惡劣或場館設施缺損有礙安全，經本校認為不宜使用者。 

二、空襲、緊急災變等不可抗拒之因素者。 

三、因停水、停電致無法使用者。 

除有前項及可歸責於本校之因素者外，對於所繳之場地使用費用概 

不退還；但得申請提前或展延，並以一次為限。如情形特殊，必須 

終止利用場館設施者，應於事前二週通知利用者，終止利用，並無 

息全數退還所繳場地使用費用，利用者不得異議及請求賠償。 

 

第八條 本校對外開放利用之各項建築物空間、設施及附屬器材設備(以下

簡稱場地設施設備)之時間，每日分下列四個時段實施: 

一、上午時段:上午八時至十二時。 

二、下午時段:下午一時至五時。 

三、夜間時段:晚上六時至十時。 

四、全休時段:晚上十時至隔日上午七時。 

五、另以小時計費者，依各場館規定。 

利用單位辦理活動時，應依本校各場地設施設備之利用條件及使用 

規定，以小時或時段或連續時段申請利用。 

時段間之一個小時，係作為前後利用單位辦理進退場之時刻，不收 

取費用。若利用單位連續利用二個以上時段，其時段間之小時，不 

收取費用。 

 

第九條 各場館設施管理人員，應接受不定期之公共安全管理訓練課程。 

各場館設施因業務需要，所僱用或支援之人員，其薪津及相關費用， 

由各場館設施收入項下支應。 

第十條 本校對外開放利用場地設施設備，其收取費用項目如下: 

一、水電、冷氣空調費用。 



二、清潔費用(不含垃圾清運清除費)。 

三、場地利用費(外加營業稅 5%)。 

四、特殊器材設備維護費用。 

五、履約保證金。 

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收取費用項目之收費基準，由本校另定之。 

第一項第五款履約保證金收費項目，其支付場地使用費之金額達下 

列額度時，將依下列方式收取保證金: 

一、新台幣五萬元以下者，得免收保證金。 

二、新台幣五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收取場地使用費百分之十保證

金。 

三、新台幣十萬元以上，收取場地使用費百分之十五保證金。 

前項繳交之履約保證金，係做為利用場地設施設備使用完成後，歸 

還本校時，應檢視利用場地設施設備有無損壞或遺失。若無損壞、 

遺失或增加使用之情事者，保證金全數無息退還利用單位；惟若有 

損壞、遺失或增加使用之情事者，應由保證金內扣除應償之金額， 

尚有餘額，無息全數退還；若仍不足額者，則應由利用單位另行補 

繳。 

校外單位利用本校場地設施時，如委託本校教職員工生為辦理屬教 

育勞務之活動工作時，應支給本校受委託之當事人適當費用。 

各場館有特殊需求之罰責及保證金，由該場館另訂之。 

第十一條 校外單位利用本校之場地設施設備，辦理第二條各款事項，其繳

交費用時，本校將依下列方式給予優惠場地使用費用： 

一、辦理第一款及第二款事項者，由本校專案簽核後辦理之，免

收費用。 

二、辦理第三款及第四款事項者，優惠百分之五十。 

三、辦理第五款事項者，優惠百分之四十。 

四、辦理第六款事項者，若辦理全民體育者，優惠百分之三十；



辦理文化、教育者，優惠百分之二十。 

五、辦理第七款事項，不予優惠。 

 

第十二條 申請利用單位，應於申請前，預至本校網頁場地租借管理系統查

詢擬利用場地設施設備概況及該場地設施設備管理單位。 

擬利用之場地設施設備與管理單位確定無虞後，應於利用前一個

月內，檢齊下列文件資料，向本校管理單位辦理申請利用手續： 

一、場地利用申請書一式三份(附件二、三)。 

二、活動辦法或計畫書。 

三、公司或團體立案證明書影本。 

四、活動期間之人員安全管制方案。 

五、活動期間之交通、車輛管理方案。 

利用本校場地辦理本辦法第二條之公開之活動時必需按照桃園

市政府強制投保公共意外險責任保險規定及金額辦理投保(附件

四)，投保範圍包含參加人員及活動場地，並於活動前三日完成投

保，影本交與管理單位備查。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並陳請校長

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